
顺义区石园街道港馨家园第二社区居委会迁

坟公告

依据《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》、《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》，《顺义
区散葬坟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有关要求，请港馨西区西门高压线下散
坟家属于2024年7月31日前联系石园街道港馨家园第二社区居委会，
办理迁坟手续。逾期未联系按无主坟处理，特此通告。联系人：王艳
丽，联系电话：89453519　136112197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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